附件3：
2011年农业行业标准制定和修订
项目实施方案
项目任务：
项目类型：
项目单位：
首席专家姓名：
通讯地址：
邮政编码：
联系电话：
手    机：
传    真：
电子邮件：
法人代表姓名：
编 制 日 期：
主管部门（单位）：
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制
一、2011年项目任务计划
（一）项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
（二）拟设置的技术参数、技术内容、技术路线
（三）年度目标与预期效益
（四）项目内容及金额
（五）时间进度与工作保证措施（时间进度为2011年1月-12月）
（六）涉及的相关单位（包括与实施项目有关的基层单位、科研院校、农资生产经营企业以及项目单位所属独立法人等）及事项
二、项目单位情况
（一）单位类型、隶属关系、职能业务范围
（二）现有工作基础
（三）技术设备条件、财务收支资产状况、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
（四）有无不良记录（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处理处罚决定、行业通报批评、媒体曝光等）
三、2010年及以前项目执行进展及下一步进度安排
（2010年及以前未安排标准制定和修订项目的，不填写此栏目）
四、人员分工
	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所学专业
	工作单位
	职称/职务
	承担任务
	首席专家联系方式

	首席专家
	
	
	
	
	
	
	
	通讯地址：
办公电话：
传真：
手机号：
电子邮箱：

	成员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五、申请资金经济分类明细表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承担单位：
（项目单位财务专用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项目内容
	合计
	商品和服务支出
	其他资本性支出

	
	
	小计
	印刷费
	咨询费
	水费
	电费
	邮电费
	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
	差旅费
	租赁费
	维修(护)费
	会议费
	培
训
费
	专用材料费
	劳
务
费
	委托业务费
	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
	小计
	专用设备购置

	（项目内容1）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（项目内容2）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（项目内容3）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 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经济分类科目参见《2011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。项目单位账户信息必须真实有效，因填报错误致使经费无法拨付的将取消承担资格。
六、申报意见表
	项目单位 意    见
	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特申请立项。
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签名：       单位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项目单位上级主管部门（单位） 审核意  见
	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单位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农业部
业务对口司局初审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领导签字：         单位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农业部
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审定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领导签字：       单位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项目单位
账    户

	收款单位：（本单位在银行类金融机构所开户头的全称）

	
	开户银行：××银行××省××市××县（区）分行（支行）××营业部分  分理处）或××省××市××县（区）××乡（镇）农村信用社

	
	账    号：


填 制 说 明
1．基本要求
所有条（栏）目均不得删减、合并、漏填。本申报书由项目单位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共同编制，主管部门（单位）要对申报单位进行指导并对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连带责任。项目单位、主管部门（单位）各留存1份。申报材料有弄虚作假，内容不全或者不合要求者将不予评审。
2．项目类型
填制定、修订或其他。
3．项目单位
指项目第一承担单位。
4．项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
填写与本标准项目有关的国内外标准现状，相关技术成熟情况，生产、加工、贸易、检测、管理对标准的需求状况。若为修订项目，还应当说明原标准存在的主要缺陷以及修订的主要方面。 

5．技术路线
填写标准编制的技术过程，具体说明开展编制工作的各个步骤及具体操作。
6．预期效益
填写项目完成后所能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7．项目内容及金额
项目内容要细化，要明确分项金额，并与“申请资金经济分类明细表”、“申请资金经济分类汇总表”一致。
8．项目实施进度与工作保证措施
要详细列出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环节完成的时间，保证措施主要填写承担单位和起草组人员保证工作进展的组织、技术、资金等措施。项目实施时间范围为2011年1月—12月。
9．涉及的相关单位及事项
包括与实施项目有关的基层单位、科研院校、农资生产经营企业以及项目单位所属独立法人等单位和组织。参加标准起草的单位应当有代表性，各参加单位之间的分工要明确。
10．现有工作基础
填写申报单位近年来进行的与申请项目有关的研究（含制定标准）及取得的主要成果，收集资料或试验材料情况，掌握制标方法情况，以及为制标工作所能提供的设施、设备和试验场地等情况。若有标准制修订基础，应附表列明任务下达时间、计划号、完成情况、标准发布的标准号、标准名称等信息，包括首席专家接受标准化知识的培训情况等。
11．人员构成
首席专家应当是在职人员，具有相应的学术水平，行业中要有学术影响力并应具备高级技术职称。标准起草组成员应当具备代表性，广泛吸收科研、生产、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参加。
12．项目单位意见
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工作基础，提出详细推荐和工作保证性意见，加盖单位印章。
13．项目单位上级主管部门（单位）意见
地方申报单位由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（单位）审核、填写；中国农业科学院由科技管理局审核、填写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和热带农业科学院由院标准归口管理处室（中心）审核、填写，盖院章；部其他直属单位此栏不填写。
